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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设备〔2018〕5 号

关于印发泉州师范学院实验室
安全检查办法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，促进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规范化、

制度化、常态化，依据《泉州师范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制定《泉州师范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

2018 年 11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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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师范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长效机制的建立，

加强实验室安全日常检查，消除实验室安全隐患，创造平安、和

谐、健康的校园环境，使实验室安全检查常态化、制度化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，谁使用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各教学科研单位（以下统称“各单位”）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管

理工作的主体。各单位所属实验室是做好本实验室安全检查工作

的具体实施主体。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是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

的职能部门，负责指导、督查、协调各单位做好实验室安全管理

工作。

第三条 本办法中实验室是指学校开展教学、科研、生产试

验、技术开发等活动的所有校内实验实训场所。

第四条 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重要性，认真

落实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。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本单位实验室的

安全责任体系，明确本单位所属实验室的安全责任人。

第五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统一印制《泉州师范学院实

验室安全自查记录本》，各单位到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领取，

并按实验室每个房间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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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各单位及所属实验室应做好安全自查工作，自查项

目可参照《泉州师范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清单》的内容进行。

其中，各单位每个月对所属实验室进行 1 次安全检查并填写《泉

州师范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情况台账》，及时报送至实验室与设

备管理中心备案；所属实验室每周开展 1 次自查并填写《泉州

师范学院实验室安全自查记录表》。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和安全

隐患。

第七条 学校职能部门将不定期开展实验室安全监督检查，

并通过安全检查通报、下达整改通知书等方式反馈监督检查中所

发现的问题和安全隐患。各单位应积极配合学校实验室安全监督

检查，对监督检查中反馈的问题和安全隐患进行及时梳理，厘清

责任并按要求及时进行整改。

第八条 对于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学校规章制度和存在

严重安全隐患并拒不整改的，学校将视情况对相关责任人、责任

单位进行责任追究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负责解释，自公布

之日起执行。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 2018 年 11 月 22 日印发


